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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60             证券简称：电气风电             公告编号：2022-004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原项目名称:“上海电气风电集团山东海阳测试基地项目”,项目投资总

金额 55,000.00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上海电气风电集团山东海阳测试基地项目”的实施

主体和地点分别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海阳）新能源有

限公司和山东省海阳市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滨海

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和江苏省盐城市，项目名称相应变更为“上海电气风

电集团江苏滨海测试基地项目”。投资总额由 55,000.00 万元变更为

56,827.54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不变，不足部分公司以自筹资金解

决。 

 项目预计正常投产并产生收益的时间：项目建设期 3 年，预计 2024 年

达到使用状态。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的概述 

2021年5月13日，公司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完成后，共募

集资金2,901,333,696.00元，扣除承销费用及其他股票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2,799,069,742.52元。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山东海阳测试基地项目”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

称“募投项目”）之一，原实施主体为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海阳）新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阳公司”），实施地点在山东省海阳市。现根据江苏省和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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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四五”期间两省区域风电市场发展规划重点和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决定

将“上海电气风电集团山东海阳测试基地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上海电气风电

集团滨海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公司”），实施地点相应变更为江苏

省盐城市，项目名称相应变更为“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江苏滨海测试基地项目”。

投资总额由55,000.00万元变更为56,827.54万元，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不变，不足

部分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海电气风电集团山东海阳测试基地项目”尚未开

工建设，亦未使用募集资金。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不涉及关联交易。 

该变更事项已经于2022年3月7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2022年度第一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监事会于同日召开了

第一届监事会2022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亦以决议形式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

见。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的具体原因 

募投项目建设地点原选址山东省海阳市，根据2021年8月正式发布的《山东

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以及公司相关部门调研，山东省将优先启动近海海上

风电项目，期间主要采用10MW以下风电机组，短期内将无法为15MW+大兆瓦机组

的全功率机舱试验台提供应用场景。鉴于风电机组向大型化发展的趋势及市场对

风电机组本身可靠性、安全性、维护经济性的要求日益提高，公司亟需尽快另行

选择合适的区域建设测试基地。 

国务院批复的《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2021—2025年)》就“建设重要绿色

能源基地”的相关规划中明确提出江苏省将推进深远海风电试点示范建设，规划

研究深远海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以及结合产业链布局在盐城建设国家级海

上风电检验中心，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能源产业基地。  

盐城市是江苏省海上风电市场核心区域，规划开发的海上风资源丰富。盐

城市地处我国东部沿海中部区域，辐射海域较广。尤其是盐城市滨海港区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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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逐步发展成为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现代化港区，码头的承重能力、吃水

深度均能较好满足海上大型机械的运输及吊装要求。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以及市场开拓布局，之前公司已在盐城市滨海县设立滨

海公司。滨海公司计划在滨海港区毗邻码头的中心位置选址实施该募投项目，既

可以满足江苏区域海上风电机组的测试需求，又可以更加贴近公司其他风电生产

基地，充分利用公司自有的测试资源，承担这些生产基地的大兆瓦风电机组测试

任务，减少因第三方测试资源紧缺对研发周期和交付的影响，有利于公司业务的

发展和实现公司战略规划。 

综上所述，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地点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三、本次变更的具体内容 

根据以上变更原因，董事会决定将“上海电气风电集团山东海阳测试基地

项目”实施地点由山东省海阳市变更为江苏省盐城市，实施主体由海阳公司变更

为滨海公司，并将项目名称相应变更为“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江苏滨海测试基地项

目”。 

滨海公司成立于2021年11月16日，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是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发电机及发电

机组制造、销售；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电力设施器材销售；以及相关技

术咨询服务等。 

本次变更不涉及项目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建设期、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等

变化，但因项目实施地点将选址在盐城市滨海港区毗邻码头的中心位置，以自筹

资金购置土地的费用有所变化，故投资总额由55,000.00万元变更为56,827.54万

元，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不变，不足部分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为确保募投项目资金需求以及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实施主体将在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新增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将采用股东借款方式

向滨海公司提供项目实施所需的募集资金共计53,827.54万元，借款期限为10年，

不予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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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更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后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一）市场前景 

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背景下，根据英国伍德麦肯兹咨询公司在2021

年第四季度最新发布的“全球风电市场展望”中预计，至2030年全球海上风电新

增装机容量将达到237.49GW，其中中国市场为88.25GW。江苏、浙江、山东、福

建等各省均已正式发布相关规划，加速推动海上风电发展。公司将紧盯国内海上

风电市场的发展，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抢占市场，大力发展大兆瓦海上风电机

组，使测试的应用基数做大，为测试基地提供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充分发挥测试

基地在海上风电业务快速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二）风险及应对措施 

因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获取大兆瓦风电机组订单量的变化将不同程度

影响测试基地的利用率以及该项目的投资效益。公司将提前对重点市场的海上风

电资源进行调研，掌握市场需求，同时在技术应用过程中充分利用测试基地，使

公司海上风电机组加快产品迭代速度与机组可靠性，开发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

品，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通过公司推行的营销属地化制度，业务人员要更贴近

客户、贴近市场，加强与区域各方的沟通及交流，扩大公司及其产品在目标市场

区域的影响力。公司还将加强与开发商的合作，准确把握对应区域风资源等各项

要素，共同制定有针对性的竞争性配置方案，获取更多的大兆瓦风电机组订单，

降低测试基地的投资风险。 

五、变更后尚需有关部门审批的情况 

该项目变更至滨海公司实施后，需根据当地政府部门要求办理相关备案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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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

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变更“上海电气风电集团山东海阳测试基地项目”的实

施主体和地点是根据地方最新颁布的“十四五”发展规划重点而做出的及时调整，

可以较快为测试基地提供更适合的应用场景，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本次变更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我们同意将“上

海电气风电集团山东海阳测试基地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滨

海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实施地点变更为江苏省盐城市，并将项目名称相应变更为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江苏滨海测试基地项目”，投资总额由55,000.00万元变更为

56,827.54万元，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不变，不足部分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上海电气风电集团山东海阳测试基地项目”的实施

主体和地点，符合地方“十四五”规划和公司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测

试基地资源，进一步提高测试基地的利用率。本次变更事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监事会同意对“上

海电气风电集团山东海阳测试基地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地点作出变更，并更名为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江苏滨海测试基地项目”，投资总额由55,000.00万元变更为

56,827.54万元，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不变，不足部分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此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

相关事宜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2022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

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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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和实施地点的事项无异议。 

七、本次变更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和地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项 

本次募投项目仅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可以免于履行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的程序。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月 9日 


